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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卓越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，深化科教

融汇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改革，促进学生在工程实践、

科技创新与产业攻关中形成的高质量创新成果向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（以下简称“毕业论文”）有效转化，结合本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申请转化本科毕业论文的创新成果主要指学生

在校期间的学科竞赛获奖、学术论文、发明专利。成果内容

符合其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，以专业知识的应用为主，

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。所有成果须在上海理工大学就读期

间获得，并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
第三条 相同成果若已被认定为其他课程学分，不得再

用于转化毕业论文。 

第二章 转化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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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科竞赛获奖 

学生在读期间参加以下几类国家级重点赛事并获得奖

项的，可申请转化： 

（一）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； 

（二）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； 

（三）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。 

竞赛获奖团队成员申请转化毕业论文时，仅一人且排名

前三的学生可申请，且需经竞赛指导教师及小组其他成员签

字同意。 

第五条 学术论文 

学生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SCI来源期刊正式发表

（或正式录用）的论文，且研究方向与学生所属专业高度相

关。 

第六条 发明专利 

学生在读期间以第一授权人（发明人）身份获得国家知

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，且专利的技术方案、核心创新点

与学生所属专业的核心知识、培养要求高度相关，体现专业

技能的综合应用。 

第三章 转化程序 

第七条 申请转化毕业论文的学生须具备毕业论文修读

资格并填写《上海理工大学创新成果转化本科毕业论文(设

计)申请表》，递交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，经指导教师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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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交所在学院审核。 

第八条 通过学院审核的学生，需在指导教师指导下，

围绕转化成果撰写毕业论文文本，文本应符合《上海理工大

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写作规范》要求，且均需进行“双

盲”评审。 

第九条 转化类毕业论文由学院统一组织答辩，其评分

标准与正常毕业论文一致。  

第十条 学校每年集中组织开展一次本科毕业论文转化

工作。各学院需提交《上海理工大学 XX 学院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转化汇总表》、学生毕业论文原文及归档材料至教务处

复核，复核通过后，学院方可在教务管理系统完成对应课程

成绩录入。 

第十一条 转化类毕业论文仍需按《上海理工大学全日

制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办法》上理工教[2025]21

号规定提交归档材料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参照《上海理工大学全日

制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办法》上理工教[2025]21

号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
附件 1.《上海理工大学创新成果转化本科毕业论文(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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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)申请表》 

附件 2.《XX 学院创新成果转化本科毕业论文(设计)汇

总表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  

2026 年 5 月 11 日 

 

  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5 月 12 日印发   


